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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_E5_85_B8_E6_c80_202564.htm 案情简介 山东甘厂使用在水

泵等商品上的"博山牌"商标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核

准注册，享有该商标的专用权。 1994年2月19日，安徽省宁国

工业泵厂（对下简称宁国厂）与其福州经营部（以下简称经

营部）签订承包合同。合同规定：经营部为宁国厂领导下的

分支机构，其负责人由宁国厂任命，且其不得经营非宁国厂

制造的产品，否则宁国厂将予以经济和行政处罚。 1995年3

月5日，经营部与福州市台江某机电设备供应站签订标的为12

台指定由山东某厂制造的"博山牌"水泵的购销合同，并收取

预付货款5万元。合同签订之后，经营部未按合同要求从山东

某厂进货，相反则向宁国厂购进12台"东津牌"水泵，到货后将

商品上的"东津牌"商标标识拆除，换上假冒的"博山牌"商标标

识，然后以所谓山东某厂制造的"博山牌"水泵交货。 案发之

后，12台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水泵被悉数退回经营部。福州

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在认定经营部的行为构成《商标法》第38

条第（2）和（4）项所指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的基础

上，依照《商标法实施细则》第43条第1款第（1）和（3）项

以及第2款的规定，责令经营部立即停止销售侵权商品、消除

现存12台水泵上的"博山牌"标识，并处罚款5万元。 处罚决定

下达之后，经营部没有能力缴付罚款，而其上级单位即宁国

厂则认为：经营部与他人签订非由宁国厂制造的水泵购销合

同的行为违反了承包合同的规定；经营部为独立承担民事责

任的实体，其侵权行为不应由宁国厂承担连带责任。 案件评



析 《商标法》第38条规定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均属侵犯注

册商标专用权：（1）未经商标注册所有人的许可，在同一种

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

的；（2）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；⋯⋯（4）给

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。 福州市工商行政管

理局认定经营部的行为构成《商标法》第38条第（2）项所指

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。由于经营部既实施了更换商标

标识的行为，又实施了销售明知是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

的行为，但是由于适用《商标法》第38条第（2）项规定须以

经营部存在主观故意为前提条件，相反适用，商标法》第38

条第（1）项规定只需证明经营部在同一种或者类似的商品上

使用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即可成立，因而

适用《商标法》第38条第（1）项的规定认定经营部的侵权行

为更为贴切。 在本案中，经营部的侵权行为显然存在主观故

意，因而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经营部的行为构成《商

标法》第38条第（2）和（4）项所指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

行为同样是正确的。应当指出，销售环节中的商标侵权行为

，不仅限于《商标法》第38条第（2）项所指销售明知是假冒

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行为，而且包括《商标法实施细则》第41

条第（1）项所指经销明知或者应知是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

权商品的行为。 《商标法实施细则》第43条规定：对侵犯注

册商标专用权的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制止

侵权行为：（1）责令立即停止销售⋯⋯（3）消除现存商品

上的侵权商标⋯⋯。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，尚未构成犯罪

的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根据情节处以非法经营额50%以

下或者侵权所获利润五倍以下的罚款⋯⋯。 福州市工商行政



管理局在认定经营部的行为构成《商标法》第38条第（2）和

（4）项所指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，并依《商标法实施

细则》第43条第1款第（1）和（3）项以及第2款的规定对经

营部所作的处罚是正确的。 至于宁国厂是否应当承担经营部

侵权行为的连带责任的问题，如果经营部不具备法人资格，

承包合同的发包方即要国厂应当对承包合同的承包方即经营

部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；反若经营部具有法人资格，因为经

营部在承包合同中已被限定不得经营非宁国厂的产品，故宁

国厂在主观上不存在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故意，更因

更换商标标识的行为完全是经营部作为法人的情况下独立实

施的，故宁国厂可以不承担侵权的连带责任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